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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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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山市科学技术局
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职能，组织架构、人员等基本情况。
1、部门主要职责
市科技局是主管科技工作的政府组成部门，主要职责是：拟订全市科技发展、引进国外智力规划和措施，组织实施国家、省、九江市下达的科技计划、科技专项，指导科技创新研发平台、创新载体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，指导高新技术企业等科技型企业培育工作。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工作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。推动科技服务业、技术市场、科技中介组织发展，负责科技统计、科研诚信、科技安全和科技保密等工作，负责科技行政许可、行政管理及相关服务事项工作。建立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，组织实施科技人才计划。负责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及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2、组织架构
科技局内设机构2个：办公室（政务服务股）、综合业务股（引智股），股级事业单位1个：科技创新服务中心。
  3、人员行政编制人数7人，事业编制人数1人，退休人员8人，临聘人员2人。
（二）当年部门履职总体目标、工作任务。
1、全面落实建设创新江西工作任务。制定了《庐山市2022年度落实全面建设创新江西专项工作计划》和工作台账，认领的23项事项，89条具体措施已全部完成销号。
2、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强攻行动。
3、积极申报省市科技计划项目。
4、完成省科技厅“科贷通”网上申报工作。
5、实施全社会研发投入强攻行动。
（三）当年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　　2022年我局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：一是兑现奖补资金123.90万元；二是拨付省、市科技计划项目 资金325.44万元；三是机关行政运行174.63万元。
（四）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
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和市财政的大力支持下，2022年我局各项工作顺利推进。一是组织申报国家高企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，目前已有31家企业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。6家企业在网上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2家企业进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示期。二是严格落实各项惠企业，兑现年度科技创新奖补资金123.9万元。三是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力度，我市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为7800万元，增长8.33%。四是完成省科技厅“科贷通”网上申报工作，有30家企业进入“科贷通”续贷、备选白名单，2家企业获中国银行放款500万元。五是继续推进科普惠民、科技下乡活动，完成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赋能活动，19名省、市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指导20余次。六是组织科研机构申报国家级、省级自然基金项目，获立项4家；七是获得上级项目资金445.69万元。
（五）当年部门预算及执行情况。
　　2022年初部门预算资金总额232.7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拔款收入232.7万元。2022年总支出623.9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74.63万元（包含人员支出130.74万元，公用经费43.89万元），项目支出449.34.34万元（其中：本级科技创新奖励123.9万元，省、市科技项目资金325.44万元）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
（一）履职完成情况：
1、全面落实建设创新江西工作任务。制定了《庐山市2022年度落实全面建设创新江西专项工作计划》和工作台账，认领的23项事项，89条具体措施已全部完成销号。
2、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强攻行动。一是高度重视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工作。 已有31家企业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。组织6家企业分批次在网上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目前已有2家企业（新恒机械、捷豹药械）被认定。组织2家企业（捷豹、乐胜）申报潜在瞪羚企业。二是优化营商环境“一号改革工程”。按照《庐山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庐府发【2022】33号）文件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企的奖励标准进一步提高，鼓励企业科技创新、加大研发投入，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科技支撑，同时通过惠企通平台兑现2021年度庐山市科技创新奖励资金120.1万元。三是组织发放庐山市第 届“510”科技创新人才第二届第二期津贴，共发放10名科技创新人才津贴1万元整；四是加大了惠企政策宣传，指导科技型企业开展有惠企政策服务平台注册工作，3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完成了平台注册工作。五是及时通过惠企通平台落实国家科技部、省科技厅和九江市科技局下拨到企业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、奖补等优惠政策。
3、积极申报省市科技计划项目。一是积极搭建产学研平台。庐山市金鹿科技创业园被认定为省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，庐山市东林雨露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成功创建“海智计划”工作站，江西神州通油茶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。二是顺利完成2020年度的2项江西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工作，分别由江西嘉陶无机材料有限公司和庐山市腾笼养鸡专业合作社2家企业实施。三是组织植物园和鄱湖站申报国家、省级自然基金项目，目前鄱湖站申报了4个省级自然基金项目，植物园申报的国家级自然基金项目有5个获批，组织江西海庐云雾茶有限公司申报2022年度省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项目。四是组织植物园、鄱湖站、企业申报九江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及平台（载体）14个。
4、实现赋能创新。一是完成省科技厅2022年“科贷通”网上申报工作，目前已有30家企业申报“科贷通”备选（继贷）入库，2022年中国银行共发放“科贷通”贷款2笔，金额共计500万元（金鹰科技200万元、乐胜300万元），九江新恒机械有限公司获得“科贷通”贴息贷款2万元补助。二是成功推荐3名博士申报国家人才，15名博士申报省学术学科带头人，19名博士申报省“双千计划”，10名进入考察阶段。
5、实施全社会研发投入强攻行动。3月10日前完成了统计直报网上2021年度统计研发投入填报工作。共填报2021年的研发投入（R&D）1.63亿元，九江市统计局初审后核定填报企业为41家，研发费用为1.39亿元，国家统计局最终认定2021年全社会研发投入7800万元，同比增长8.3%。组织推进庐山植物园及鄱湖站的研发统计工作，做到研发经费数据“应统尽统”。
（二）履职效果情况：一是社会效益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影响力；二是经济效益：使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逐年提升。
（三）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性影响
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对科技工作满意度持续上升，超90%；服务企业对科技局满意度达95%以上，不断助力科技创新能力可持续提升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：
（一）研发投入实力不强。近年来，我市全社会研发投入也在稳步增长，但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、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比、规上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等指标排名处于全市靠后位置，规上企业和高企基础弱，科技综合实力难提升，科技创新考核指标数完成比例仍然较低。
（二）创新主体建设不优。虽然依托金鹿科技园实现了省级创新工业平台载体的突破，但企业创新创业平台和载体整体实力仍然偏弱、层次偏低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在全市排位靠后，还没有实现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、瞪羚企业零突破。
（三）创新主体意识不浓。我市企业科技创新意识弱，自主研发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。全市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，创新平台功能不强，企业产品不少处于中低端。全社会研发投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，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布局不够、投入不足，尤其是原创性、前沿性、引领性创新突破较少。
（二）改进的方向及具体措施：
（一）完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。继续争取省市科技部门支持，争取补充专业人才好而科技创新经费保障，依托创新江西工作领导小组，整合财政局、工信局、工业园、统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人社局、税务局、各乡镇等多方资源，在全市范围内完善科技创新工作长效机制，切实发挥科技部门综合管理与指导服务工作效能。
（二）加强科技平台（载体）创建。加紧与工业园区、相关乡镇和科研院所的联系与协作，通过科技宣传，举办科技及知识产权相关知识培训班，促进企业与科研院校对接，引进科技人才，通过校企业合作提高企业创新能力，大力培育高企、科技创新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省市乃至国家级科创平台（载体），为我市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夯实坚实基础。着力科创园区（数字产业园）建设。一方面积极招引科创产业入园，力争实现科创园区省、市级科技创新平台（载体）和潜在瞪羚企业申报的零突破；另一方面依托科数字经济建设，按照 “重点产业＋创新服务平台”的模式，借力新材料产业链链长工作，强化科技保障，突出创新能力提升，运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。
(三) 引导科技计划项目实施。抓好省、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，进一步梳理全市企业，有针对性培育一批科技企业，促进科技创新。同时抓好已申报项目的沟通对接工作，力争我市更多项目列入省市科技专项。立足服务企业，营造好的科研人才团队条件，逐步落实省、市人才引进优惠政策，为我市提供优秀的科研人才计划项目保障。
(四)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。争取市政府重视与支持，保障科技工作人员和工作经费，积极参加省、市科技业务工作培训，提高科技管理人员自身业务能力。同时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国家高企等企业的技改、科创人员开展相应培训，提高企业项目申报、实施、管理和应用能力，从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绩效自评结果拟在政府网上进行公开。
